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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行邮税”红利——跨境电商税制改革政策“重磅”落地  

 

2016 年 3 月 24 日，财政部官方网站正式发布了题为“我国将自 4 月 8 日起实施跨境电子商务零

售进口税收政策并调整行邮税政策”的新闻。同日，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

《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6]18 号，“18 号通知”）。 

我们结合 18 号通知及财政部公开的政策新闻对跨境电商税制调整进行概要分析，谨供业内人士

及广大“海淘”消费者参考。 

一、 政策背景：原有“行邮税”红利政策将被取代 

在目前的跨境电商试点城市（上海、重庆、杭州、宁波、郑州、广州、深圳、天津、福州和平

潭），通过跨境电商渠道购买的海外商品按照行邮税（行邮税是行李和邮递物品进口税的简称，是

海关对入境旅客行李和邮递物品征收的进口税）进行课征，并且应征税额在 50 元（含 50 元）以

内的予以免征。 

现行税制政策中，行邮税原本针对的是非贸易属性的进境物品，即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

费税三税合并征收，税率普遍低于同类进口货物的综合税率。按照现行《进境物品归类表》和《进

境物品完税价格表》的规定，有 10%、20%、30%和 50%四档税率。 

相对于一般进口贸易的“关税+增值税+消费税”，跨境电商享受了“行邮税”带来的政策红利。

但 18 号通知发布后，这一红利将被正式终结。 

二、 政策解析：18 号通知构建的跨境电商新税制 

根据 18 号通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应按照货物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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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号通知所规定的征管政策 汉坤提示 

适用的业态范围 限于跨境电商零售（企业对消费者，即 B2C）进

口税收政策 

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

（B2B）进口，线下按一

般贸易等方式完成货物

进口，仍按照现行有关税

收政策执行 

纳税义务人及完税

价格 

 

 纳税义务人：购买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的个

人 

 完税价格：实际交易价格（包括货物零售价格、

运费和保险费） 

 代收代缴义务人：电商企业、电商交易平台企

业或物流企业 

对于海淘企业和海淘消

费者而言，税收成本和税

收合规都将需要被引起

足够重视 

课税商品范围  所有通过与海关联网的电商交易平台交易，能

够实现交易、支付、物流电子信息“三单”比

对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 

 未通过与海关联网的电商交易平台交易，但快

递、邮政企业能够统一提供交易、支付、物流

等电子信息，并承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进境的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 

根据 18 号通知的规定，

市场上常见的海淘模式

都可能将被纳入课税范

围 

交易限值  单次交易限值为人民币 2,000 元 

 个人年度交易限值为人民币 20,000 元 

18 号通知将单次交易限

值由行邮税政策中的

1,000 元（港澳台地区为

800 元）提高至 2,000 元，

但年度交易限值的设定

显然可能无法满足众多

海淘消费者的期望值 

限值以内的课税规

定 

在限值以内进口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 

 关税税率暂设为 0%， 

 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取消免征税额，暂

按法定应纳税额的 70%征收 

为满足日常征管操作需

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

进口商品清单》将由财政

部及海关总署另行公布 

超出限值的课税规

定 

超过单次限值、累加后超过个人年度限值的单次

交易，以及完税价格超过 2000 元限值的单个不

可分割商品，将均按照一般贸易方式全额征税 

 

商品退货的税收返

还 

自海关放行之日起 30 日内退货的，可申请退税，

并相应调整个人年度交易总额 

 

身份信息认证要求  购买人（订购人）的身份信息应进行认证 

 未进行认证的，购买人（订购人）身份信息

应与付款人一致 

 

 

 



 

汉坤律师事务所  北京  上海  深圳  

www.hankunlaw.com 
 

 

 

根据财政部的公开信息，为优化税目结构，方便旅客和消费者申报、纳税，提高通关效率，行

邮税政策将同步调整。目前的行邮税四档税目（对应税率分别为 10%、20%、30%、50%）调整为三

档，其中： 

 税目 1 主要为最惠国税率为零的商品； 

 税目 3 主要为征收消费税的高档消费品； 

 税目 2 为其他商品。 

前述调整后，为保持各税目商品的行邮税税率与同类进口货物综合税率的大体一致，税目 1、2、

3 的税率将分别为 15%、30%、60%。 

汉坤总结： 18 号通知的发布，标志着在市场上“传闻”许久的跨境电商税制改革政策正式落地。新

政策的公开将推动跨境电商监管制度的体系化构建，有利于为国内跨境电商的发展营造稳定、统一

的税收政策环境。当然，短期来看，也对跨境电商的税收合规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也可能对跨境

电商行业带来一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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